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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本章是全书的基础，它解决关于法律效力的基本性问题和

整体性问题。最基本的问题，首推法律效力的概念。概念虽然

不是最重要的，但不是不重要的。不同的概念会引发不同的论

文思路，甚至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然而，概念与词语又密切相

关，“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

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 所以，第一节是词汇

学上的法律效力，第二节才是法律效力的概念。第三节法律效

力的本原是对法律效力概念的深化挖掘。第四节法律效力的结

构，既对法律效力概念进一步阐述，又为以后各章做好铺垫，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书后面各章都是法律效力结构中某一

横截面的探微。因此，本章四节构成了不可置换的逻辑顺序：

词汇学上的法律效力→法律效力的概念→法律效力的本原→法

律效力的结构。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年 页。月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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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词汇学上的法律效力

一、法律效力一词的传统用法

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规范的生效范围。即法律规范对什么

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发生调整作用。内容包括：（ 法

律规范的对人效力。指法律规范适用于什么样的人或社会组

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国采用不同的立法原则，如属

人主义、属地主义或二者相结合。（ ）法律规范的空间效力。

指法律规范在哪些地方和区域有效，一般全国性法律适用于全

国，地方性法规只适用于本地区，有的法律不但在国内生效，

在一 法律规范的时间效定条件下其效力还可以超出国境。（

力。指法律规范在什么时候开始生效、什么时候终止生效，以

及对法律规范颁布以前的行为是否有效。” 这是法律效力一

词的第一种传统用法。这种用法因其影响面之广和之深， 我

邹瑜、顾明总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 月版

页第 。

绝大多数的法学词典和法学教材使用法律效力的第一种传统用法。例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 年版第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页 ；

乔伟 页；章若主编《新编法学词典》， 年版第山东人民出版社

页；龙等编《简明法律辞典》，河 年版第北辞书出版社 孙国华主

编《法理学 年版第教程》 页；张贵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金国主编《法理学》，中国政 年版第 页。但是法大学出版社

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点，有的法学工作者对这一传统用法作了批

评，对这些批评的分析和本人的观点将在后面阐述，此处只作传统用法

陈述。第二点，法律效力一词第一种传统用法的最先提出无从考证，而

且本人认为也没有必要去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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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说这是法律效力一词的最基本的词义，但我们还没有说

是最根本的词义。这一词义我们暂称为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

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一词的第二种传统用法，经常出现在法律条文和

法律文书之中。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来说，就

有 个条款使用了法律效力一词。在此，我们摘录具有代表

条规定性的四个条款。第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

发 款规定：“调解书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 条第

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款规”第 条第

定：“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

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 条第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

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

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

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这四个条款分别强调

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调解协议、涉外仲裁裁决书的法

律效力。此外，在一些法律文书中还有法律效力一词的其他用

法。例如关于法院制作的“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关于国内合

同仲裁机构制作的“仲裁裁决书”的法律效力，关于公证机构

制作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法律效力。这里的

法律效力一词是针对司法机关、仲裁机关、公证机关制作的法

律文书而言的，而且主要是裁判文书。我们暂称这一意义上的

法律效力为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

①虽然公证机关所作“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从严格意义上讲不

能称之为裁判文书，但在这里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其归入此类。这是因

为考虑到其与裁判文书在法律效力这点上具有相似的性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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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一词有时候还用来评价某一民事行为是否有效。

例如我们经常会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表述：承包合同依法签订

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必须全面履行，任何一方不

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我们还可以听到或看到相反的表述：这一

合同内容违反法律，是无效合同，它没有法律效力。除了合同

以外，遗嘱、代理等民事行为，都有使用法律效力一词来评价

其效力的。我们可以暂称法律效力的这种传统用法为民事行为

的法律效力。法律效力的这种传统用法也被大家所承认。

法律效力一词三种用法的比较

通过对法律效力一词的描述，不难发现：法律效力一词的

三种传统用法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

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中，其法律效力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必须由立法主体，而且只有立法主体才能赋予或废除法

律规范的法律效力。 组成立法主体的立法者代表统治阶级的

意志行使这一权力。第二，法律效力所及之范围具有普遍性，

它不是对具体的人或事产生作用力，而是对抽象的人或事产生

作用力。正由于这一特点，而把法律效力“演变”为法律规范

的效力范围。

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中，其法律效力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法律效力的赋予或废除是由审判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

的。在某些领域也可以由行政执法机关作出。总而言之，这些

机关不能是立法机关，只能是执行法律的机关。第二，法律效

力所及之范围是具体的、个别的。第三，这种法律效力的产生

页年第 期第①参见张楚《法律效力定义刍议》，《法学与实践》 。

这里的立法主体比立法机关的范围要广。参见张根大等著《立法学总

年版论》，法律出版社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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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的结果。因而只能称裁判文书的法

律效力是：关于法律意义的效力，或者具有法律性质的效力，

或者法律上的效力。而不能直接称其为：法律的效力。

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中，其法律效力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行为人的个人意志直接影响着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是否

存在。对其法律效力的肯定或否定必须依靠行为人的行为，而

行为人的行为是由行为人的意志决定的。第二，其法律效力通

常使用在民间的场合，比如说在日常谈话、通俗文章、学术论

文中，但是很少在法律条文或司法文书中出现。在法律条文中

有时把合同的法律效力表达为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

条规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 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

有法律约束力”。但是通常情况也有例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就

有一条对民事行为的效力评价用了法律效力一词。《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条规定：“企业法人与债权人会议

达成和解协议的，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

中止破产还债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这里的和解协议是民事行为。第三，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用

词的严格性不如法律效力的前面两种用法。在许多情况下，把

法律效力简化为效力两个字，其含义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所

以，这里的法律效力一词与法律约束力、效力、有效、无效等

词交织在一起，并且依使用者的习惯和爱好而交替使用。

在明确了法律效力一词的三种传统用法和各自的特点后，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词语的法律效力是一词多

义。每一种词义都反映了其本身特有的属性。那么作为概念的

法律效力与作为词语的法律效力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们

就必须研究词语和概念的关系，并且要从中得出科学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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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效力词语和法律效力概念

词语和概念的关系

词语和概念是紧密联系的。我们能够借助望远镜观察遥远

的星球，然而我们无法看到或摸到概念，我们必须借助于词语

来表达概念。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抽象概括的反映，

它是思维的东西，它一开始就和语言中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概

念离不开词语，不依附于词语的赤裸裸的概念是没有的。词语

是概念的物质外壳，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

但是，词语和概念又是不同的。

第一，概念是人类认识的结果，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相对的

同一性，而词语具有民族性。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人类社会的

同一概念。例如，关于“书”的概念，汉语的表达是“书”，

英语的表达 ，，。，，，德语的表达则是“是‘

第二，在同一民族语言中，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同一

概念。例如，汉语中的“母亲”“、娘”“、妈妈”三个词语所表

达的概念是同一的。

第三，一个词语可以有几个词义，即一词多义。词语是一

个，代表的概念却可以是多个。多个词义表达了多个概念。例

如，“犯罪”一词，既可以表达刑法上“犯罪”的概念，表示

“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犯罪”

一词，又可以表达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某一行为的谴责，毛泽东

同志所说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一句中的犯罪即是如

此，因为浪费现在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它代表的

是另外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但作为词语还是“犯罪”这两

高铭暄、王作富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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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

第四，词语相对稳定不变，而概念却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

的深入而产生变化。例如“地球”作为词语，与中世纪一样还

是“地球”，但是作为“地球”这个概念，中世纪的概念与现

代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五，词语结合成词组时，由于词组的结构不固定，也会

造成一个词表达多个概念。例如“新年画展”这个词组就表达

了两个概念。一是指“新的年画的展览会”，二是指“为庆新

年而举办的绘画展览会”。

我们讨论词语和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是为了以下目的：

“法律效力”这个词，是表达了一个概念还是三个概念？从法

律效力一词的传统用法上看，从词语和概念的关系上看，法律

效力一词代表着三个概念。因为法律效力这个词有三种不同的

传统用法，每一种用法都有区别于其他用法的相对独立的含

义，所以每一种含义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

法律效力词语的三概念

法律效力一词三概念是由法律效力这个词的搭配组合中因

其结构的省略造成的。法律效力一词代表的第一个概念是：法

律的效力。法律的效力简化为法律效力，表示法律 而不是

指法律行为、法律文书 法律规范的总和所具有的效力。法

律效力一词代表的第二个概念是：司法机关适用具有法律效力

的法律后制作的裁判文书具有法律意义的效力。可以把它简化

为：适用法律后形成的裁判文书具有的法律意义上的效力→具

有法律意义的效力→法律上的效力→法律效力。法律效力一词

代表的第三个概念是：符合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定的民事行

为具有法律上认可的效力。可以把它简化为：法律上认可的效

力→法律效力。因此法律效力一词具有三种省略结构：（ 法

律的效力；（ 法律上的效力；（ 法律认可的效力。这三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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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结构就形成了法律效力一词三种传统用法，代表三个传统概

念。对于第二个概念和第三个概念，我们可以在法律效力一词前

加一个定语，分别叫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

而在第一个概念前，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在法律效力一词前加上

一个定语。如果说法律的法律效力反而会使概念模糊。

要进一步体会法律效力一词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概念，我们

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概念的外延确定了，在一定条件

下，概念的内涵也可以由之确立，反过来，概念的内涵确定

了，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外延也可以因此而确定。” 我们

将通过对概念内涵的揭示来确定概念的外延。

法律效力一词的第一个传统概念，即法律规范的法律效

力，其内涵是：作为整体的法律规范 即法律在人、时、地

方面的效力。其外延包括宪法的效力、刑法的效力、民法的效

力以及其他称得上是法律的东西的效力。

法律效力一词的第二个传统概念，即裁判文书的法律效

力，其内涵是：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在运用有效法律后形成的

裁判文书的效力。其外延包括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支付令的

效力，仲裁机关的仲裁裁决书的效力，公证机关的公证书的效

力等。

法律效力一词的第三个传统概念，即民事行为的法律效

力，其内涵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民事行为的

效力。其外延包括合同的效力、遗嘱的效力、代理的效力等。

由此可见，法律效力一词在传统上的三个概念，都被包含

在“效力”这个母概念之中，都是“效力”的子概念，但并不

是“法律效力”的子概念。法律效力一词所代表的三个概念是

诸葛殷同等编《形式逻辑原理》，人民出版社 页年版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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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的、独立的概念，并不存在包含关系。

有人认为，法律效力一词的这三种传统概念可以用广狭义

理论来解释。然而在广狭义理论中又存在着两种理解。

理解之一：“法律效力，作为常用的法学概念，它的含义

是多方面的，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是泛

指法律约束力和法律强制性。不论是规范性法律文件，还是非

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人们的行为都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和强制作

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规范性文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普遍

的约束作用，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判决书、调解书、逮捕

书、公证书等都不具有这种普遍约束力，只具有具体的或特定

的法律效力，它是国家适用法律规范对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行个

别调整的结果。⋯⋯狭义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生效范围或

适用范围，即法律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间适用的

效力。”

理解 从法理学角之二：“法律效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度阐述的法律效力是广义的法律效力，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所产生的效力，其效力来源

只能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二是法律效力作用的对

象；只能是广泛的，不特定的，即一般的法律关系中非特定的

主体。三是法律规范效力的大小是由效力层次和效力范围所共
，

同决定的。 简言之，广义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规范所产生的

对非特定的对象起作用的具有效力层次和效力范围的约束力。

“所谓狭义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规范对人们的特定的行为所

产生的具体的约束力。它是国家运用法律规范对特定的社会关

系进行个别调整的结果，是广义的法律效力得以实现的必然阶

①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张楚《 年第 页。期第法律效力定义刍议》，《法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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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法律的普遍约束作用的具体反映。可以说，广义的法律

效力是一种抽象的、概括的效力，而狭义的法律效力则是一种

具体的、特定的效力。两者之间有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前者

寓于后者，而后者又以前者为指导”。

两种广狭义法律效力理解的缺陷：

第一，理解之一所指的狭义法律效力正是理解之二所指的

广义法律效力。两种理解相互矛盾。广义法律效力和狭义法律

效力的名称已经被搞乱，不统一的名称难以使人们理解。那么

在这两种矛盾的广狭义观点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

两种矛盾的广狭义观点中，并不一定两者都错，可能有一种错

误，而另一种是正确的呢？我们认为两种广狭义观点都难以准

确地表达法律效力观的现状和发展的要求。从法律效力观的现

状上看，法律效力的三种传统用法具有不同质的性质。根据一

般公理：只有同质的东西才能纳入广狭义理解的范畴。从法律

效力观的发展要求看，法律效力的三种用法将 而分离更远。

且，如果要用广狭义理解的话，还可以有其他的提法。 众多

的广狭义观会使广义狭义法律效力更为混乱，故以此方案解决

法律效力一词的不统一用法问题不足为取。

第二，广狭义法律效力观的理解之二违背了广狭义概念的

张楚 页 。上引文，第

作者将在本章第二节对法律效力下定义，该定义只以法律效力的第一种

用法为基础而进行发展。这个发展了的法律效力概念将与法律效力的第

二种用法、第三种用法分离更远。在本章的第三节“法律效力的本原”，

第四节“法律效力的结构”中还可以看到，法理学上的法律效力与法律

效力一词是有质的区别的。

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承认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把广义的法律所产

生的效力称为广义法律效力，狭义的法律所产生的效力称为狭义法律效

力也无不妥。用法律的广狭义来套用法律效力的广狭义似乎更顺理成章。

然而作者不主张用此混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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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用法。习惯上，如果要用广狭义概念，则狭义概念应包括

在广义概念之中，它们是包含关系，而且广义概念必须是：具

备狭义概念的基本要素但可以缺少一些非基本要素。法律规范

的法律效力与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之间

不具备这种广狭义关系。与其说它们之间是广狭义关系，还不

如说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更为恰当。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是适

用法律规范（指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的结果，民事行为的

法律效力是遵守法律规范（指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法律效力一词的传统用法上看

（注意强调传统用法），不能用广狭义来理解，也不是一个概

念，而是具有不同特点和性质的三个概念。而对法律效力一词

三概念的局面，我们要回答如下问题：法理学上的法律效力是

指什么？

法理学上的法律效力应是指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这是法

律效力一词的主概念。它由法律和效力两个词构成，是指法律

的效力。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是法律效

力一词的次概念，其本身并不是法理学上讲的法律效力，法理

学对其的研究是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因为裁判文书的法律

效力实质上是诉讼法研究的内容，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是民法

研究的内容。而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则是不论民法、诉讼法和

其他法律都涉及到的问题，应该而且只能由法理学来研究。

本人从法理学的角度研究法律效力，是对法律效力一词的

第一种传统用法的深入研究。正如概念是发展的一样，法律效

力的概念也应该是发展的。随着人们对法律效力概念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随着人们对法律效力概念理解的进一步深化，法律

效力的概念已经显示出与传统用法的差距。作者对法律效力的

研究，恪守两个原则：一是依据传统用法，二是有所发展。下

面依此原则对法律效力概念作些探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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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效力的概念

一、法律效力的定义

对法律效力几种定义的评判

对于法律效力的定义，除了大多数教科书和法学词典定义

为法律效力范围外，学术界已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此，我

们选择三种较具代表性的新观点进行评说。

第一种观点：“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及其部

分派生文件、文书所具有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

的，在所适用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赋予有关主体行

使其权利（或权力）的作用力以及约束有关主体履行

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之总和。”

该定义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法律效力首先是一种“力”，是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

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有关主体行使权利

或权力的作用力和约束有关主体履行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该

定义的作者把它概括为“法律效力有约束力和赋予力两种基本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种新观点（相对于传统上把法律效力等

同于法律效力范围而言）：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对人们的普遍约束力。参

见张楚《法律效力定义刍议》，载（法学与实践》 期年第 ；夏华、

倪振峰（法律效力新论》，载《政治与法律》 期；刘小文《年第 法

律效力构成简析》，载《法律科学》 期。年第 这种观点是在对传统

观点把法律效力等同为法律效力的范围的质疑的基础上提出的，应该认

为它是对传统观点的发展，是进步的，积极的。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

的。本书中进行评说的三种观点比这一观点更进一步，故对此观点未在

本书中专门评说。

陈世荣《法律效力论》 《法学研究》 年第 期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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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形式。” 并且进一步强调：“法律的赋予效力总是第一
，

位重要的，是法律的第一效力。 第二，法律效力的范围，

法律效力的作用力是有其作用范围的，该定义把其范围概括

为：时间、空间和“有关主体”的范围。该定义对法律效力范

围的界定和法律效力传统概念的效力范围相适应。第三，法律

效力的载体，该定义的作者称之为法律效力的主体。 即法律

效力的作用力是法律及其部分派生文件、文书所具有的，这里

的“法律及其部分派生文件、文书”就是法律效力的载体。并

且该定义作者将法律效力的载体分为两大部分。“法律为法律

效力的本源主体（载体 本书作者注，下同），其他主体

（载体）为法律效力的派生主体（载体）”

本书作者对该定义的观点是：肯定第一个要素，扩大第二

个要素，缩小第三个要素。

肯定第一个要素是因为：首先，法律效力是一种作用力，

而不仅仅指法律效力的范围；其次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

束力两个方面，而不仅仅指约束力；再次，赋予力和约束力有

时候 在某些（而不是全部）职权性法律规范里 表现为

复合效力，即同时具有赋予力和约束力，它是综合性的或双重

性的作用力。

扩大第二个要素是指：该定义中的法律效力范围应该扩大

到四个方面。除了“时”“、地”“、人”三个方面外，还应该包

陈世荣上引文， 页。第

②陈世荣《 年第法律效力补论》，《法学研 页。究》 期第

③我们认为与其用法律效力主体来表述还不如用法律效力载体来表述更为

合适。我们可以把法律效力的作用力想像为一种“力”，而这种“力”的

传送必须有载体，这载体就是法律，而效力范围则是这种“力”施及的

范围。关于载体和主体的区别将在后面进一步分析。

④陈世荣（法律效力论》，《 年第 页。期第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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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事”的方面。作者称之为法律效力四维度。

缩小第三个要素是指：法律效力的载体只能是法律，而应该

把该定义中的“及其部分派生文件、文书”取消。这是因为：除

了前面已论述过的理由外，还有如下两个理由。第一，法律的作

用力是法律的效力，派生文件、文书的作用力是派生文件、文书

的效力，法律和派生文件、文书只能用“效力”来指称，而不能

用“法律效力”来指称。我们通常说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

在效力两字前加上法律两字只是强化效力的严肃性而已，就

实质内容而言，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与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

效力两者之间无任何差别。第二，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是

特指的、具体的，虽然也可以用“时”“、地”“、人”“、事”来牵

强解释，但与法律的效力范围这种泛指的、抽象的概念相比则相

距甚远。法律的效力与派生性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不能同日而

语，不能把这两种范围纳入同一概念之中。

第二种观点：“要使合法行为的法律上效果处于

可靠、确定的状态，具有权威性，从而保证法律秩序

的形成与存在，就需要有一种法律上的力。这种法律

上的力就是法律效力：合法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的保

证力。由于法律效力是合法行为的效果，离开了合法

行为则无法律效果的单独存在，因此，法律效力实际

上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是为合法行为提供了一种

保证功能。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表现为两种形态：一

方面，法律效力对合法行为本身加以保护，使该合法

行为具有权威性，排除了对该合法行为的一切障碍，

①关于法律效力的四维度，这里只提出观点，不进行具体论证。具体的论

证工作将在后面进行。本节的第四个问题是对法律效力四维度的基本论

述，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四维度的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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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与该合法行为逻辑地联系着的法律效果具有确

定性、权威性。此时，法律效力以对合法行为的保护

力的形态出现⋯⋯另一方面，法律效力对特定合法行

为之外而与其相关的行为加以约束，禁止一切障碍行

为的发生，从而使合法行为的法律效果处于安全状

态。此时，法律效力以对相关行为约束力的形态出

现。” 这种观点对法律效力所下定义的核心思想是：

法律效力是合法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的保证力。其中

“合法行为”可分为立法行为和法的实施行为，其中

法的实施行为又可分为执法行为和守法行为。“因此，

规范性法律文件或法律规范具有的法律效力实为立法

行为具有的法律效力”“，在执法领域，法律效力是法

的执行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在法的遵守范围

里，法律效力是自然人与法人的合法行为所具有的

（法律效力）”

本书作者对此观点持批评态度。

批评之一：该观点本身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矛盾。

其一：法律效力这种力究竟是合法行为所具有的保证力还

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

该观点的作者一方面强调法律效力是合法行为具有的保证力，

另一方面又强调法律效力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力。这两个方面相

互矛盾，前者说明“保证力”来自合法行为，后者说明“保证力”

施加于合法行为，但没有说明来自何方，不过可以肯定不是来自

于合法行为，否则就变成了“自我发力、自我保证”的内部循环。

李琦《法律效力：合法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之保证力》，《法学研究》

年第 期第 页。

李琦上引文，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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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该观点作者思维脉络尚未清晰。

其二：合法行为之外而与其相关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吗？

该观点的作者有两条逻辑推理思路。第一条思路：法律效

力是合法行为所具有的保证力，或者说是对合法行为的保证

力。该思路的推理结果是：不合法行为不具保证力，或者说对

不合法行为无保证力。第二条思路：法律效力这种保证力表现

为保护力与约束力两种形态，其中约束力是对合法行为之外的

相关行为的约束力。这里的“相关行为”是合法行为吗？不

是！如果是合法行为那么就不应该约束；如果是合法行为那么

就不会在“合法行为之外”。所以“相关行为”是“障碍行

为”，是不合法的行为。该思路的推理结果是：法律效力这种

保证力是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力和不合法行为的约束力，约束力

是保证力的一种形态，所以法律效力对不合法行为也有保证

力。至此，两条思路自相矛盾。

其三：判断合法行为的依据是什么？

该观点的作者对法律效力所下定义的核心思想是：法律效

力是合法行为发生法律上效果的保证力。那么我们要进一步

问：判断合法行为的依据是什么？常识告诉我们：判断某一行

为是否合法行为的依据只能是法律，而且必须是现行有效的法

律，即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不能是被废除的法律。但是什么

叫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呢？依照该观点，对此只能回答：不知

道。因为“法律效力”的概念正在定义之中。所以什么是合法

行为尚为不知。换句话说，合法行为本身隐含着“法律效力”

的内容。因此，该定义用“未知”定义“未知”，结果还是

“未知”，犯了逻辑学上的“循环”错误。

批评之二：该观点的立论基础存有质疑。

其一：对“法律效果是合法行为的效果”的质疑。

该观点的作者认为：法律效果是合法行为的效果，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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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行为就无法律效果的单独存在，没有法律效果就没有法律

上效果的保证力，也就无所谓法律效力了。所以“法律效果是

合法行为的效果”为其立论基础。然而该立论基础是值得探讨

的。我们认为：如果要把法律效果与合法行为联系起来的话，

则应表述为：合法行为产生法律效果 认可；违法行为也产

生法律效果 违反法律而不予认可并且还要制裁。合法行为

和违法行为都产生法律效果，只不过其法律效果不同而已。

其二：对“法律规范等同于立法行为”的质疑。

该观点的作者主张：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实为立法

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而立法行为与法律的实施行为都是合

法行为，从而推论出法律效力是合法行为在法律上发生效果的

保证力。所以“法律规范等同于立法行为”是其立论基础。我

们认为：法律规范和立法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

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法律规范是法的基本单位，它是由国

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具有完整的逻辑

立法行为“是指有权的国家机结构的特殊行为规则。” 关或

个人制定、修改、补充、解释、废止法律规范的行为 法。”

律规范与立法行为不是等同关系，而是因果关系。立法行为产

生法律规范，立法行为终结之时就是法律规范产生之时。

批评之三：该观点对法律效力概念的特征揭示不够明确。

对某一事物下定义必须揭示该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特

事实上，“法律效果是合法行为的效果”这个判断句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

判断句回答的是：法律效果是什么。法律效果只能是法律的效果，或者法

律上的效果，或者法律实施中的效果等等，而不能称法律效果是⋯行为的

效果，否则“行为” “法律”了。所以，“法律效果是合法行为的效果”

应表述为：“合法行为产生法律上的效果

页。张贵成、刘金国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李林著《立法机关比较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 页。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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